附件2

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本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管理，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企业生产经营、建筑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方案编制与备案管理、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推广应用及监督检查等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管理工作，具体负责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和再生产品推广应用的管理。
崂山区、黄岛区、城阳区、即墨区和各县级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按照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和再生产品推广应用的管理工作。

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和规划、环境卫生、行政审批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相关管理工作。

第四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安排资金，用于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
资源化利用方案备案

第五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新建、改建、扩建工程施工前，编制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报送市、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对市、区（市）人民政府决定征收的或者经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批准拆除的建筑物、构筑物，征收实施单位或者建筑物、构筑物的所有权人，应当向市、县级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办理拆除工程施工备案。征收实施单位或者建筑物、构筑物的所有权人应当在拆除工程施工前，编制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报送市、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

第六条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工程名称、地点、建筑面积或者拆除面积；

（二）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运输单位的名称及其法定代表人姓名；

（三）建筑废弃物的种类、数量；

（四）建筑废弃物减量、分类、运输、污染防治措施；

（五）建筑废弃物直接利用数量；

（六）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数量。

第七条  市、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对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进行核实，发现存在问题的，书面告知报送方案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整改。市、区（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有关备案信息告知市、区（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
第八条  禁止将生活垃圾、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等混入建筑废弃物。
装饰装修产生的建筑废弃物以及其他不能资源化利用的建筑废弃物，按照有关规定到工程所在区（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办理处置核准。

第三章 企业生产经营备案

第九条 企业从事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生产经营，应当到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办理备案手续，备案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发展改革部门立项批复、核准、备案文件；

（二）土地使用证明；

（三）厂区规划图；

（四）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

（五）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

（六）人员及设备情况资料。

第十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企业备案名录，包括企业的名称、地址和生产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的品种、数量等信息，并实行动态管理。
第十一条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企业按照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确认的数量和种类接收建筑废弃物，不得将根据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接收的建筑废弃物直接转让或者随意倾倒，不得以其他原料替代建筑废弃物生产再生产品。
第十二条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企业应当划定专门区域，用于存放建筑废弃物，并采取措施，防止建筑废弃物污染周边环境。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实行库房式储存。
第十三条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企业应当进行封闭生产，加装收尘设备，按照环境保护有关规定处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水、粉尘、噪声等，防止二次污染。
鼓励对厂区绿化、美化和厂区内道路、地面硬化。

第十四条  鼓励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企业利用中水和其他再生水进行生产。
第十五条  鼓励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企业进入施工现场，利用移动处理设备回收利用建筑废弃物。
第十六条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企业对无法利用的弃土、弃料等，应当按照规定到所在区（市）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办理建筑废弃物处置核准。
第四章 再生产品推广应用

第十七条  市、区（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政策、宣传推广，鼓励使用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提高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在建设工程项目中的使用比例。
第十八条  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建设工程项目，使用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能够满足设计规范要求的，应当采购和使用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
第十九条  鼓励建设单位使用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在设计招标时将使用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的相关要求列入设计招标文件，并纳入设计合同条款。
设计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标准规范，采用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的，按照设计合同的要求，在设计文件中对拟选用的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的使用范围等事项作出说明。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对于送审的设计文件，应当对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使用落实设计招标文件的情况进行严格审查。

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设计文件进行施工，确保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的使用。

第二十条  市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工作发展状况，会同有关部门按照规定程序适时调整工程项目使用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的种类和比例，并通过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网站及时公布。   
第二十一条  市、区（市）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大对建设项目使用建筑废弃物再生产品部位监督检查的力度，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第二十二条  以建筑废弃物为原料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按照国家税务机关有关规定享受优惠政策。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2026年*月*日起实施。
《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再生产品推广应用实施细则》（青建规字〔2018〕2号）、《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生产经营管理办法》（青建规字〔2018〕3号）和《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案编制与备案管理规定》（青建规字〔2018〕4号）同时废止。

